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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财政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

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从妥

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财政收入增

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文明和可持

续发展的关系入手，以增强财政宏观

调控能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工作目

标，全面推进各项财政改革。

调整投入方式  保障投资稳定增长

新疆财政厅紧贴稳增长、调结构、

补短板、惠民生的实际需求，调整政府

投资方式，变直接投资为引导性投资，

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积极培育发展

新动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基础

性、公益性投资稳定增长。认真把握重

大基础设施和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的资金

投向。资金重点支持四个方面 ：一是优

先考虑铁路、机场、公路、水利等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解决自治区经济发

展瓶颈制约 ；二是加大改善民生投入，

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点投入两居

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设、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等 ；三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投向农村饮水、农村公路建设等 ；

四是高度重视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做好

项目储备。同时在资金安排使用上，按

照保基本、保重点、保民生的要求，确

保基础性、公益性投资不降低。党的

十八大以来，累计筹集重大基础设施和

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的资金 3447.43 亿元。

进一步加快了新疆高速公路、国省干线

公路、兰新第二双线铁路、乌鲁木齐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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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乌鲁木齐枢纽机场及多个支线

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实施。加

快推进了大型灌溉节水改造、大中型病

险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和一大批重点水利

枢纽工程建设。确保了安居富民、定居

兴牧、城镇保障性住房、农村公路、农

村饮水安全、大气污染治理、煤改气工

程等重点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

转变资金投入方式。紧密结合财

政增收下滑和经济下行的趋势，提早研

究重点建设领域资金投入方式变革。将

“十一五”期间主要由财政预算资金安

排方式，逐步转变为综合运用各类财政

性资金，积极设立各类产业基金、融资

基金，全面推进 PPP 模式等方式支持项

目建设。其中 ：在机场建设方面建立了

投融资长效机制，厘清了机场建设与管

理的责任，运用财政贴息补助方式，发

挥机场集团优质资产和贷款能力，调动

各地积极性，支持各地政府与机场集

团市场化融资方式 ；在公路建设方面

全面推进自治区交通建设投融资公司

的组建，调整现有投资渠道资金的使用

方式，提高资金效益，合理安排项目建

设重点。在充分调动市场积极性的基础

上，明确债务责任，加强债权管理。多

措并举，保证了“十二五”期间政府投

资的稳定增长。

探索设立产业基金  加大支持产业

发展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创新财

政资金投入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

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发展。按照

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原则，在现有

战略新兴产业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资

金，改变传统的财政资金直接补助支持

企业发展的方式，探索按照市场化方式

运作、专业化管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

导和杠杆作用。产业发展引导基金重点

投向节能环保、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新兴产业

早中期、初创期新型企业发展。2012 年

以来，共计支持 300 余个项目，带动投

资 730 亿元。

综合运用政策  打牢事关稳定长远

的产业发展基础

积极发展壮大纺织服装产业。新疆

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棉花产

量占全国的 60%，棉花已经成为新疆农

民、特别是南疆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资

源之一。新疆财政按照自治区党委、政

府的部署，充分依托棉花资源优势，支

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积极争取国家支

持建立纺织服装产业专项资金，从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加

快棉纺织品产品销售、加大转化地产棉

花、给予贷款贴息扶持、加强员工岗前

培训、落实社保补贴政策等，基本上覆

盖了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新疆纺织服

装产业补贴政策的制定落实，有力促进

了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从 2014 年到

2016 年，自治区对纺织服装企业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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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 83.1 亿元，平均每年 27.7 亿元。

新疆纺织服装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900

亿元以上，超过了 1978—2013 年 36 年

的投资总额 ；就业人数达到了 32.5 万人。

新疆拥有了 1200 万锭的棉纺能力、6000

万米的织布能力、1.2 亿件（套）的服装

生产能力，为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安总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

加快实现就业。实施“短平快”项

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有力举措，是促进新疆资源优势

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有效途径，是加快南

疆发展进步、促进新疆区域协调发展的

重要载体。新疆财政会同相关部门充分

利用广大农村地区灵活就业的特点，支

持中小微企业、农民合作社、家族式产

业做大做强，发展新疆传统产业优势，

实现富裕劳动力就近就业，共计安排资

金 17.78 亿元，实施新疆传统产业项目

2923 个，实现了增加就业 19.3 万人。

稳步推动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棉花

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

家在新疆实施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关

系自治区 130 万户棉农的切身利益、关

系国家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成败。

新疆财政立足实际，积极做好政策研究

和制度设计工作，对棉花目标价格的确

定、补贴方式、补贴对象、补贴依据、补

贴标准、发放流程等工作，研究制度办

法、制定措施方案、完善操作流程、积

极筹集资金、加强督导检查，确保了棉

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规范推进。棉

花目标价格改革实施以来，累计拨付补

贴资金 351 亿元，保障了全区棉农的基

本收益。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工作所取得

的成效，对下一步国家推进其他农产品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积极争取出疆棉运费补贴政策调

整。突破原有棉产品出疆运费补贴政

策，争取财政部出台了提高出疆棉花、

棉纱运费补贴标准的政策，并将棉布

等棉纺深加工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很大

程度上解决了新疆棉花产业发展的瓶

颈制约，提高新疆棉花和棉纺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同时完善出疆棉运费补贴政

策。争取财政部同意将公路运输出疆棉

花纳入补贴范围，并调整了出疆棉运费

补贴政策执行方式，中央补贴资金由新

疆包干统筹使用，补贴审核、兑付交自

治区自行负责，增强了财政支持棉花产

业发展的自主性，体现了事权、财权的

统一。

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十八大以来，新疆把生态文明建设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财政工作，不断

完善和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政策运用，

构建财政与市场的配合模式，进一步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资金管理，全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财政政策支

持，累计筹集资金 644.5 亿元，将乌鲁木

齐打造成为节能减排综合示范城市，并

实施了大气污染治理和“煤改气”工程，

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工作，改善了空气质

量。充分运用中央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资金、自治区节能减排和主要污染

物减排资金、自然生态保护资金、退耕

还林、退牧还草等资金 200 多亿元，支

持了一大批生态环保项目、工业和全社

会领域的节能减排工程，以及生态保

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

安全等方面的项目，保障了自治区生态

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点工作。同时，在

生态环保类财政专项资金的安排使用

中，自治区财政厅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

依据，科学合理地管好用好资金。落实

和完善资源环境保护税制度，支持排污

权交易和有偿使用试点工作。规范排污

权出让收入支出管理，支持政府回购排

污权。研究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实施了自治区挥发性有机

物排污收费试点工作。

化解过剩产能  加大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力度

积极研究制定工业结构调整专项

奖补资金管理细则，对中央专项奖补

资金进行规范管理，重点用于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

产 能 相 关 支 出。2016 年，安 排 自 治 区

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奖补

资金 37670 万元，完成了化解过剩产能

328 万吨的任务目标，妥善安置职工人

数 2515 人。积极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去

库存”的工作要求，按照不低于 50% 的

货币化安置比例，加快推进棚改货币化

安置工作，2016 年全区棚户区改造货币

化安置 8.44 万户，共收购商品房 0.95 万

套，居民选购商品房 0.28 万套用于棚改

项目安置房房源。进一步落实营改增试

点各项政策，制定了《自治区税收保障

办法》《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税收管理

规定》《自治区增值税汇总核算管理办

法》等制度规定，主动帮助纳税人规范

管理流程，掌握运用政策，享受政策红

利。2016 年营改增试点的建筑业、房地

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

税负整体下降，表现为净减税，减税户

数 23.52 万户，综合减税面达到 98.7%，

实现了“四大行业”只减不增的目标。严

格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各项收费基金优惠

政策，共计落实中央及自治区涉企收费

减免政策 7 项，涉及收费项目 27 项，为

社会和企业减负约 67161 亿元。自治区

财政把扶贫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统

筹安排和筹措脱贫攻坚资金。十八大以

来，共落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19.3 亿

元。自 2016 年起，积极推进贫困县涉农

资金整合试点工作，按比例筹集资金，

切块下达贫困县，由贫困县统筹用于脱

贫攻坚，为集中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财力支持。2016 年贫困县整合使用

19.1 亿元，2017 年已整合 13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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